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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义利观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外交理念，不同于西方大国经

济外交中的“胡萝卜加大棒”理念。 它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合作共赢，与亲诚惠容、人

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奉行正确的义利观是中国实现和平发展的必然要

求，也是“一带一路”的一个基本要义。 正确的义利观不仅决定了“一带一路”存在的

合法性，而且决定了它发展的可持续性。 没有义，“一带一路”将失去应有之意；没有

利，“一带一路”最终将不可持续。 在这种意义上，“一带一路”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正确

的义利观能否真正得到贯彻。 政府是“一带一路”的倡导者，企业是其主要参与者，贯

彻正确的义利观的核心是协调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简言之，政府要以市

场为基础，引导企业在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前提下完成国家的战略目标。 为此，我们既

需要全面把握义利观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具体表现形式，又需要探索符合正确义

利观理念的治理结构与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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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非洲期间首次提出义利观起，它已成为

新时期中国外交的重要理念。 在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及随后其他一系

列重要场合，习近平主席明确强调“一带一路”建设要秉承正确的义利观。 然而，迄今

为止中国学术界围绕这一议题所开展的系统研究凤毛麟角。①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

践上，这对“一带一路”按照正确的方向顺利实施都是有害的。
理论上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在“一带一路”提出之前，中国与“一带一路”

沿途国家就存在贸易投资合作；在“一带一路”提出之后，中国与沿途国家仍然要推进

贸易投资合作。 那么在“一带一路”提出之后与提出之前的贸易投资合作究竟有什么

区别？ 这是在国际学术交流中外方学者经常提出的一个问题，但在许多中国学者看

来，这似乎不成为问题。 现实中，国内学术界和舆论宣传部门对此做出的回应无外乎

以下两种：一是把“一带一路”中的互联互通、合作机制多元化等特征与贸易投资合作

挂起钩来，但这很难让国际同行所接受。 二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回应：自“一带一路”提
出以来，中国与沿途国家的贸易投资合作增速加快，远远超过与非沿途国家之间的贸

易投资增速。 换言之，贸易投资增速快成为衡量“一带一路”成功的标志。② 这种说法

更缺乏说服力，因为按照这种逻辑，中国只要把与非“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投资合作

转向“一带一路”沿途国家，“一带一路”就算成功了。 这显然是荒谬的。 “一带一路”
建设的基本原则是共商、共建、共享，倘若不能让沿途国家或国际社会接受“一带一

路”的内在逻辑，就很难消除它们的误解和猜疑。
在实践层面，存在片面强调利或义的倾向。 一种倾向是把“一带一路”建设的投

资是否获益当成其成功与否的标志，无论是讨论投资的经济风险还是政治、安全风险

都围绕企业利润前景展开。 这种考量无疑是必要的，但如果只专注利，那么“一带一

路”背景下的贸易投资合作与此前没有“一带一路”的贸易投资合作就无差异了。 “一
带一路”本身就失去了应有之意。 另一种倾向是把“一带一路”看成是只追求义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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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截止到本文完成时，在中国知网上的查询发现，把“一带一路”与义利观结合起来的文献几乎为零。 即便

是把义利观与中国外交政策结合起来的研究成果也屈指可数。 参见秦亚青：《正确义利观：新时期中国外交的理

念创新和实践原则》，载《求是》，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２ 期，第 ５５—５７ 页；李海龙：《论中国外交之正确义利观的内涵与实

践》，载《理论学刊》，２０１６ 年第 ５ 期，第 １３２—１３７ 页。
在“一带一路”的研究中，一个普遍的现象是把原有的贸易投资合作研究（如中国与沿途国家之间贸易

投资合作的互补性研究、风险研究等）戴上“一带一路”的帽子，形成了“一带一路”研究的“泛化”。 参见李向阳：
《“一带一路”面临的突出问题与出路》，载《国际贸易》，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第 ４—９ 页。



府行为，甚至等同于对外援助。 许多企业在参与“一带一路”项目投资中，希望政府能

够提供投资收益保障或财政补贴。 从企业的角度出发，这种要求具有合理性，因为

“一带一路”沿途的多数国家投资环境不佳，与中国的贸易互补性不强。 因而，如果不

考虑企业的投资利益，“一带一路”将失去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在这种意义上，义利观可以说是“一带一路”的基本特征。 能否真正贯彻、体现义

利观的要求是决定“一带一路”成功的标志；反过来，“一带一路”建设的风险既可能来

自忽略利，也可能来自忽略义。 只有兼顾义和利，“一带一路”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

成功。

二　 秉承正确义利观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必然要求

义利观源于中国儒家文化。 它既是一个伦理学问题，也是一种治国安民之道，因
此自孔孟开始一直是历代先贤关注的持久不衰的议题。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义利观的

开创者，其基本理念是重义罕言利，主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在两者之间的

关系上强调以义制利，以义节利。 孔子的义利观统一在义上，义为核心。 与孔子的义

利观相悖的是同时代的墨子。 墨子尚利贵义，主张“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最高

的价值追求，并把利人与否看作义与不义之标准，提倡尚利就是贵义，贵义就是尚利的

义利统一观。 在两者之间的关系上，墨子的义利观是义利合一：以利为本，义利并

举。① 由此可见，在义和利的关系上，中国古代的先贤们自一开始就存在不同的立场。
从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始，儒家义利观开始占据主流意识形态地位。 宋明

理学的理欲之辨实质上是先秦义利之辨的继承和发展。 明清时期对儒家传统、对宋明

理学的批判，最核心部分仍是义利之辨。② 尽管近代先贤对儒家的义利观进行了批判

和发展，但这种轻功利的道德决定论还是被继承下来了。 不过与先秦时代的义利观相

比，现代意义上的义利观更强调两者的一致性和辩证关系。
儒家的义利观本质上是一种治国之道，把它运用到中国外交政策中就必须考虑国

际关系领域的一系列特殊性。 首先，秉承正确的义利观需要置于主权国家的博弈框架

内。 在国际关系中，行为主体是主权国家，国与国的关系不同于一国之内政府与个人

的博弈关系，也不同于个人之间的博弈关系。 一方面，国家利益不同于个人利益，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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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不过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哲学大纲》中明确指出，“墨家所谓利，乃指公利而非私利，不是一个人的利，而
是最大多数人的利；儒家说利，则常指私利，而常以为私与利不可分。 故儒家和墨家，虽一反利一重利而其所谓

利，实非全然一事”。 参见张宗磊：《孔子、墨子义利观之比较》，载《广西社会科学》，２００１ 年第 ２ 期，第 １７—２０ 页。
赵懿梅：《朱熹义利观探微》，载《黄山学院学报》，２００６ 年第 ６ 期，第 １６—１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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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或能够满足国家以生存发展为基础的各方面需要并且对国家在整体上具有好处

的事物，包括国家主权和文化完整等。 同时，国家利益还涉及与统治者利益及被统治

者利益的关系；涉及与国民个体及整体利益的关系；涉及与公共利益的关系；涉及原本

的、理想的国家利益与现实的国家利益的关系；涉及实际存在的与口头声称的国家利

益的关系。 另一方面，与主权国家内部的博弈环境相比，主权国家之间的博弈环境的

最大特征是缺少世界政府，因此国与国之间行为关系的协调取决于全球治理体系，主

权国家之间的博弈比一国之内的个体博弈（或政府与个人之间的博弈）具有更大的不

确定性。 在上述背景下，义和利的衡量标准、互动关系、实现途径都要发生变化。 其

次，秉承正确的义利观需要考虑主权国家规模、发展水平、社会制度、社会文化的差异。

其中任何一种差异因素都有可能成为国家利益之争的源泉，为此不同类型国家之间存

在着天然的竞争、合作关系（敌人、竞争者、合作者、朋友等）。 与此相适应，对不同类

型国家实施义利观的动机与效果必然存在着差别。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秉承正确的

义利观需要置于中国的国情与和平发展的背景之下。 中国的国情可以用一句话概括：

拥有悠久文明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 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只有三百年的历史，

而中国则有五千年的文明史。 从逻辑上不能推出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文明的终极制

度，中国完全有可能走自己的发展道路。 发展中国家这一特征决定了发展仍然是中国

的第一要务，同时也决定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 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特征体现了中

国的意识形态和发展道路选择，不会因改革开放而放弃。 大国特征不仅体现在中国的

人口、国土规模上，而且更重要地体现在迅速崛起的经济与综合国力上。 在国际关系

中，大国与小国的最大区别是大国有能力也有动力影响国际秩序（尽管按照人均收入

水平大国有可能并不是位居前列的）。

基于上述背景，中国所倡导的义利观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又是对当今国

际关系现状与中国国情的应对。 习近平对义利观是这样界定的：“义，反映的是我们

的一个理念，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国家的理念。 这个世界上一部分人过得很好，一部分

人过得很不好，不是个好现象。 真正的快乐幸福是大家共同快乐、共同幸福。 我们希

望全世界共同发展，特别是希望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 利，就是要恪守互利共赢

原则，不搞我赢你输，要实现双赢。 我们有义务对贫穷的国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有

时甚至要重义轻利、舍利取义，绝不能惟利是图、斤斤计较。”①从中可以看出，把义利

观应用于指导中国的对外政策不仅是一种理论上的创新，而且体现了中国的国情与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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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转引自王毅：《坚持正确义利观 积极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载《人民日报》，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０ 日。



球治理改革的需要。 其国际意义和历史意义已经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① 基于本

文的研究思路，在这里我们着重讨论义利观的另一层价值：解决中国和平发展中所面

临的近而不亲问题。

和平发展无论是对中国自身还是对外部世界都是全新的议题，其中中国与外部世

界的关系是这一议题的焦点。 原有的霸主担心崛起的中国会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和

规则；原先与中国实力相似（甚至实力要强于中国）的国家对中国崛起怀有复杂心态。

这些都是大国崛起必然要面对的挑战。 除此之外，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和平发展怀有猜

疑和担忧。 过去 ２０ 年，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贸易投资联系日趋紧密，已成为多数国家最

大的贸易伙伴、最大的出口市场，甚至是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地。 然而多数国家对中

国和平发展的认知并没有出现同步的提升，甚至在某些国家出现了相反的情形：担心

经济上的依赖会导致政治上的依附，渲染所谓的“去中国化”。② 这种近而不亲现象正

在成为中国和平发展的突出障碍。 近而不亲现象表明，中国的崛起改变了外部世界对

中国的认知。 换言之，外部世界对中国的担忧是大国崛起过程中必然要面对的一种反

应，为此中国的对外政策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 同时，这也表明中国原有的对外关系

模式已经不适应和平发展的要求，尤其是在与周边国家的往来中不能再单纯地依靠

“以经促政”的合作模式。 正是基于这种变化，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召开的中央周边外交

座谈会上，习近平提出了周边外交的新理念：亲诚惠容。 与此同时，“一带一路”也应

运而生。 亲诚惠容与“一带一路”同时产生并非一种巧合。 逻辑上“一带一路”是落实

新时期周边战略理念（亲诚惠容）的依托。③ 在这种意义上，亲诚惠容、周边命运共同

体、“一带一路”与义利观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义利观本质上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外交理念。 它不同于西方国家经济外

交的“胡萝卜加大棒”。 义利观突出了以义为先、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导向，而“胡萝

卜加大棒”体现的则是以利为先、零和博弈及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霸权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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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比如，提出正确义利观是中国国家身份定位的时代要求；体现了中国是坚定维护世界和平和国际正义的

负责任大国；表明了中国永远和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的身份和立场；反驳了西方渲染中国推行新殖民主义的论调

等。 参见秦亚青：《正确义利观：新时期中国外交的理念创新和实践原则》，载《求是》，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２ 期，第 ５５—５７
页；李海龙：《论中国外交之正确义利观的内涵与实践》，载《理论学刊》，２０１６ 年第 ５ 期，第 １３２—１３７ 页。

不久前，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对 ３６个国家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间在认同中国、美国、俄罗斯友好

的国家中，中国的总体水平在上升，但在亚太地区的七个国家中有五个（按照不认同的水平高低排列分别为：越南、日本、
韩国、菲律宾、印度）对中国的认同水平为负（相比对美国的认同水平）。 参见 Ｍａｒｇｒｅｔ Ｖｉｃｅ，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ｔｙ Ｃｏｎ⁃
ｔｅｓｔ， Ｕ．Ｓ．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Ｎｏｔ Ｒｕｓｓｉａ⁃Ｖｉｅ ｆｏｒ Ｆｉｒｓｔ，” Ｐｅ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３，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ｐｅｗ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ｒｇ ／
ｆａｃｔ⁃ｔａｎｋ ／ ２０１７／ ０８／ ２３／ ｉｎ⁃ｇｌｏｂａｌ⁃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ｔｙ⁃ｃｏｎｔｅｓｔ⁃ｕ⁃ｓ⁃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ｎｏｔ⁃ｒｕｓｓｉａ⁃ｖｉｅ⁃ｆｏｒ⁃ｆｉｒｓｔ ／ ，访问时间：２０１７年 ８月 ５日。

参见李向阳：《“一带一路”：定位、内涵及需要优先处理的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
第 １６—１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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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一带一路”框架下义利观的内涵和意义

作为一个伦理学理念，义利观被应用到中国的对外政策中适应了和平发展的需

求，从而成为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外交理念。 然而，要把这一理念落实到外交实践

中，使之具有可操作性，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义利观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表现

形式。 考虑到“一带一路”的基础是经济合作，义利观本身又是经济外交理念，为此下

面试图从经济学意义上探讨它的内涵和意义。
（一）搭便车论

习近平在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出访蒙古国时最早明确提出：“中国愿意为包括蒙古国在内的

周边国家提供共同发展的机遇和空间，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搭快车也好，搭便

车也好，我们都欢迎。 中国开展对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将坚持正确义利观，不搞我赢你

输、我多你少，在一些具体项目上将照顾对方利益。 中国说到的话、承诺的事，一定会做

到、一定会兑现。”①随后习近平在国内外许多场合重申欢迎各方搭上中国的“顺风车”。②

所谓搭便车，在经济学意义上是指不付成本而坐享他人之利的投机行为，同时也

是在集体行动中力求避免的一种结果。 但从义利观的角度出发，中国允许周边国家或

发展中国家搭中国经济发展的便车、快车。 这种看似不公平的做法一方面反映了中国

作为大国的担当，在一定范围内承担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国与其

他国家实现共同发展的价值观。 事实上，近年来中国已经承担起了让周边国家和一些

发展中国家搭便车的责任，比如许多周边国家与中国之间存在不对等的市场开放、对
华长期存在贸易顺差等。

（二）跨期收益论

把义利观落实到“一带一路”建设中需要关注的另一个领域是长期收益与短期收

益的关系。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９ 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 ３１ 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
坚持正确义利观，以义为先、义利并举，不急功近利，不搞短期行为。③

从博弈论的角度看，当面对囚徒困境时，博弈者（或参与者）究竟选择合作还是不

合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所参与的是一次性博弈还是多次博弈。 在多次博弈中选

择合作的可能性要远大于一次性博弈。 这与中国文化中“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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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蒙古国发表演讲：欢迎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ｇｎ ／ ２０１４ ／ ０８－ ２２ ／
６５２２１９３．ｓ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６ 日。

《习近平论“一带一路”》，载《学习活页文选》，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９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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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生意先做朋友”理念是一致的。 因此，要避免投机行为，实现以义为先，追求长期

稳定合作，多次博弈是必要条件之一。

“一带一路”本身就不是一个短期项目。 它是一个发展导向型的区域合作机制，

其前提是以基础设施为核心的互联互通，这就决定了即使在企业投资意义上它也具有

跨期特征。 同时，“一带一路”还是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

路，其目标是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及民心相通，最终实现命运

共同体。 因而，无论是在国家层面还是在企业层面都必须树立长期导向。

（三）予取论

义利观的核心是利益的分配。 对于倡导者来说，这就是“予” （给予）和“取” （获

取）的关系。 习近平在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先后出访坦桑尼亚三国和印度等国家时就两者

间的关系做出了阐述：先予后取，多予少取，只予不取。

确定国与国的利益分配、予与取的关系是实现正确义利观的必要条件。 在与发展

中国家经济合作过程中，这一点至关重要。 “一带一路”沿途有众多发展中国家，甚至

是最不发达国家。 作为一种国际经济合作，“一带一路”首先要建立在优势互补的基

础之上，但有些国家缺乏比较优势，它们与中国（乃至外部世界）之间缺乏优势互补。

在这种缺乏比较优势的背后反映的是经济的不发展。 这就需要为其创造新的比较优

势。 可以说，充分利用现有比较优势与开发新优势是“一带一路”建设需要优先处理

的关系之一。① 以巴基斯坦为例，在实施“一带一路”之前，中巴就已经签署了双边自

由贸易区协定，但由于巴基斯坦不具有比较优势，即便对华出口面临零关税待遇，可供

出口的产品也很少，进口能力自然受到了限制，所以中巴之间的贸易额一直很低。

在经济学意义上，创造新的比较优势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因为创造新的比较优

势本身就意味着实现经济发展。 一国长期处于经济不发展状态表明仅仅依靠内生力

量无法打破原有的恶性循环，只有引入外生力量才有可能打破这种循环。 理论上，打破

这种恶性循环的出路有两种：一是外部援助，二是由政府间推动的经济合作。 如果说前

者更多意味着“输血”，那么后者更注重的是“造血”。 “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义利观所要

实现的更多的是后者（先予后取，多予少取），当然这并不否认“输血”的必要性（只予不

取）。 这是“一带一路”为解决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提供的药方。

（四）正外部性论

如果说搭便车论、跨期收益论、予取论都属于政府层面主动选择的话，那么正外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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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李向阳：《构建“一带一路”需要优先处理的关系》，载《国际经济评论》，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第 ５４—
６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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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注重的则是机制性安排。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 ３１ 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中国企

业走出去既要重视投资利益，更要赢得好名声、好口碑，遵守驻在国法律，承担更多社会

责任。① 这一表述既是对“走出去”企业权利和义务的界定，又把义利观所要求的企业层

面的目标（重视投资收益）与国家层面的目标（赢得好名声、好口碑）有机结合起来了。
在经济学中，所谓外部性是指经济主体的行动与决策会使其他人受损或受益的情

形。 它进一步可分为正外部性（使其他人受益）和负外部性（使其他人受损）。 很显

然，义利观所要求的是正外部性，即企业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要能够赢得好

名声、好口碑。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如果没有政府主导推动，它将无从谈起；反过

来，如果没有企业参与（以市场为基础），“一带一路”将失去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演变

为对外援助项目）。 不论是外资企业还是中资企业，不论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
它们都没有动力（当然在法律上也没有义务）以牺牲企业利益实现国家的战略目标，
除非政府给予它们财政补贴。 因而，这就需要一套制度安排，引导企业在参与“一带

一路”过程中把企业的目标与国家的目标有机结合起来。 如果做不到这种结合，企业

参与“一带一路”就会产生负外部性，从而违背了义利观的要求。 在这种意义上，正外

部性是“一带一路”成功的保证，也是其可持续发展的最终要求。
（五）义利观的界定

搭便车论、跨期收益论、予取论、正外部性论从不同角度阐释了义利观的要求或内

涵。 正确把握义利观的内涵不能抽出某一角度进行解读，否则就会出现偏颇，甚至歪

曲义利观的要求。 以搭便车论为例，这是微观经济学中力图避免的一种结果。 搭便车

意味着行为主体不承担义务只分享利益，这种投机主义行为会导致集体合作行为的解

体。 具体到“一带一路”建设中，作为倡导者，中国欢迎一些周边国家或最不发达国家

搭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便车，这是承担大国责任的一种体现，也反映了“一带一路”
的公共产品特性。 但如果允许所有（沿途）国家都来搭中国经济的便车，尤其是一些

发达国家或大国搭便车，那么不仅中国经济无力拉得动这辆“便车”，而且会鼓励有些

国家的投机主义行为。 这显然与正确义利观的要求相悖。 “利者，义之和也。”要得到

利益，就要讲求与道义的统一。 再比如，在予取论中，“多予少取，只予不取”是核心内

容，但如果把它机械地理解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途国家经济合作的唯一标准，最终

将会导致中国让渡利益过多，“一带一路”失败。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义利观不是一个简单的利益让渡概念，而是规范中国与沿

途国家利益分配的理论体系。 义利观的内涵应该包括其目标、适用范围、实现途径等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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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的内容，不能抓住一点，不及其余。 针对义利观的目标，习近平多次强调“国不

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他在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４ 日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八次

会议时谈道：“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顺应了时代要求和各国

加快发展的愿望，提供了一个包容性巨大的发展平台，具有深厚历史渊源和人文基础，
能够把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同沿线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 要集中力量办好这件大事，
秉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近睦远交，使沿线国家对我们更认同、更亲近、更支

持。”①这实际上是中国所要追求的义。 简单地说，就是要通过“一带一路”让更多的国

家认同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提高中国的“软实力”。 针对义利观的适用范围，我们也

不能把搭便车、多予少取、只予不取机械地应用于所有国家和所有领域。 在实施利益

让渡的同时，基于市场原则（平等交换）的经济合作仍是“一带一路”合作的主体。 相

比之下，正外部性论更能体现义利观的基本要求。 至于实现义利观的途径，下文将给

予重点分析。 我们可以把义利观理解为中国特色的经济外交理念，准确把握义利观的

要求和内涵、实施正确的义利观事关“一带一路”的成败。

四　 贯彻义利观的途径

政府是“一带一路”的倡导者，企业是其主要参与者，贯彻正确义利观的核心是协

调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具体地说，政府要以市场为基础，引导企业在实现

利润最大化的前提下完成义的目标。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政府的职能大致可分为

四类：第一，宣传“一带一路”的外交理念。 “一带一路”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倡议，既不

同于历史上的国际经济合作机制，也不同于现有的多边和区域合作机制。 如何让外部

世界正确理解“一带一路”是其顺利实施的前提条件。 第二，构建“一带一路”的合作

机制。 “一带一路”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多元化合作机制：与同一地区（国家）的合作会

有多元合作机制，与不同地区（国家）的合作机制也各不相同。 选择什么样的合作机

制取决于国家间的战略关系，企业是无法决定的。 第三，搭建与“一带一路”相适应的

政府间融资机制。 “一带一路”既不是单纯的经济合作机制，也不是对外援助项目。
它是一种以发展为导向、受义利观主导的新型区域经济合作机制。 现有的融资机制显

然不能完全适应它的要求。 第四，也是最难做的，政府需要引导企业服务于国家战略

目标。 一方面，政府拥有影响企业行为的资源和手段，比如通过金融手段（开发性金

融）引导企业的投资方向，通过财政手段（税收优惠、转移支付）引导企业承担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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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职能（多予少取、只予不取），通过外交手段（政府间的合作协定）规范企业的跨国

行为，通过行政手段（对企业经营者的聘用）干预国有企业的行为等。 另一方面，政府

需要构建一套相对稳定的制度安排，影响企业的预期和行为，使之服务于国家战略目

标。 这项职能就是要贯彻正确的义利观。

（一）促使企业在海外履行社会责任

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是实现义利观的重要途径。 从实践中可以看到，中国企业在海

外能否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对于国家声誉的影响至关重要。 “近而不亲” “政治与经济

脱节”现象在很大程度上都源于中资企业在当地没有较好地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然

而，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首先是和当地的法规秩序、营商环境联系在一起的，大多数研

究集中于如何促使企业在本国（或跨国公司东道国）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中国企业

“走出去”还处于起步阶段，作为母国如何促使跨国企业在海外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还

是一个新问题。① 在这方面，（中国）政府所能发挥作用的领域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在

国内构建商业法规、公司治理、市场（资本市场、消费市场）理念、企业文化体系，形成

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制度环境。 进而通过母公司对子公司的延伸影响，提高中国企业

在海外履行社会责任的意识。 二是通过政府间的合作，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效果进

行监督和评估。② 鉴于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制度环境在中国国内还没有健全，促使中

国企业在海外履行社会责任任重道远。

（二）以经济走廊为载体，构建具有正外部性的合作机制

长期以来，中国在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中，一个突出的特征是注重大型项目、

基础设施项目、标志性项目的建设，缺少后续性投资与配套措施。 其结果是项目本身

只体现了政府层面的合作，难以真正惠及普通民众。 一旦出现政府或领导人更迭，这

些项目的示范效应就会大打折扣。 更重要的是，这种合作难以成为东道国民众对华认

同或友好的载体，也无法达到亲诚惠容的目标。

“一带一路”所依托的经济走廊可以说是对原有合作载体弊端的一种纠正，体现了

义利观与正外部性的要求。 经济走廊以交通运输线（铁路、公路、航运、港口）为前提，但

并不限于此。 围绕交通运输线建设的产业园区、科技园区将对沿途经济产生溢出或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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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汤胜：《在华跨国企业社会责任变动趋势及影响因素研究》，载《国际贸易问题》，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期，第
１１５—１２４ 页；盛斌、李秉勤、胡博：《公司社会责任、跨国企业与东道国政府的作用———来自中国地方案例的证

据》，载《南开学报》，２００９ 年第 ５ 期，第 １１５—１２５ 页；朱文娟：《完善我国跨国企业社会责任的思考》，载《重庆理工

大学学报》，２０１２ 年第 ８ 期，第 ３６—３９ 页。
在国际层面还存在一种合作机制，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制定了关于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的指

南，但由于包括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属于 ＯＥＣＤ 成员，这项指南的作用并不大。



效应，带动当地就业、税收、收入的提升。 客观上，这对东道国经济提供了“造血”功能；

对中国企业来说，以经济走廊为载体有助于快速形成规模效应，降低投资风险。

（三）构建均衡的投资合作机制，消除道德风险

“一带一路”的基本原则是共商、共建与共享。 理论上，它的参与者既有中资企

业，也有沿途国家企业及区域外国家企业。 不同类型企业的合作有可能产生正外部

性，也有可能产生负外部性。 如何依据不同的投资环境、投资项目，搭建不同类型的投

资组合对于实现正外部性、避免负外部性至关重要。 第一种组合是中资企业独立投

资、独立运营。 在经济学意义上，这有助于消除负激励现象，实现国家战略目标，但同

时有可能为东道国“索取高价”创造条件。 比如，一条石油管线完全由中资企业投资，

一旦外部环境（如政局）发生变化，东道国（路经国）就有可能不断要求提高过境费的

标准。 第二种组合是中资企业＋东道国企业。 这种组合会降低东道国的道德风险（降

低的幅度取决于东道国企业持股的比例），但又会提高企业内部的负激励现象与协调

组织成本。 第三种组合是中资企业＋东道国企业＋第三方企业。 这会进一步降低东道

国的道德风险，但难以实现国家战略目标。 当然，除此之外，作为一种开放的合作机

制，“一带一路”建设中还可以有其他投资组合。 如果考虑到中资企业前期所提供的

基础设施投入（如交通运输线、产业园区运行所需要的“三通一平” “九通一平”），如

何保证中资企业投资的正常收益，避免第三方企业的“搭便车效应”，这些问题会使不

同合作机制的效果进一步复杂化。

（四）引导企业投资在产业层面进行合理布局，为实现正外部性创造外部环境

为实现义利观所要求的正外部性目标，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构建合理的载体与合

作机制固然重要，但如果投资的产业布局不符合东道国的发展战略方向，或者不符合

全球产业的发展方向，那么再优秀的企业也无能为力。 有些产业短期看可能有良好的

投资收益前景，并且是东道国经济发展所必需的，但从长期看可能会损害东道国的可

持续发展。 这就要求我们在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之间做出取舍。 “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发展战略存在巨大的差异，因此合理的产业选择与布局是

义利观的基本要求。 在这方面，中国政府所倡导的绿色丝绸之路可以说是在不同国家

产业选择中的一个“最大公约数”。

总之，秉承正确的义利观不仅是中国外交理念的创新，而且是“一带一路”建设能

否取得成功的关键。 要把它真正落实到“一带一路”建设中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截稿：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责任编辑：王鸣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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